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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办法
（修订草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工作，根据《江苏省种子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江苏省境内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适用本办法。
[bookmark: _Hlk54616064]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非主要农作物是指未列入国家登记目录的非主要农作物。
第四条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采取自愿的原则。
第二章  认定机构
第五条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负责品种认定工作。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下设非主要农作物专业委员会。
非主要农作物专业委员会建立专家库，设立蔬菜、果树、花卉、特粮特经（药用植物）、牧草、食用菌等6个专业组，负责品种认定的现场考察鉴定、初审工作；专家库成员由从事相应作物科研、教学、生产、推广、管理工作，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处级以上职务。
第三章  申请与受理
第六条 申请品种认定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申请者）向省农业农村厅提出申请。
申请者应为江苏省内单位或个人。申请认定具有植物新品种权的品种，应当经过品种权人的同意。申请的作物应先行制定试验规范。
第七条 申请认定的品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人工选育或发现并经过改良；
（二）具备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
（三）具备先进性和推广应用价值；
（四）品种名称应符合《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
（五）已完成品种试验程序且无知识产权纠纷。
第八条 申请品种认定的，应当向省农业农村厅提交以下材料：
（一）品种认定申请表；
（二）品种选育报告，包括亲本组合以及杂交种的亲本系谱关系、选育方法、世代和特性描述、品种标准图片；
（三）品种试验报告，包括各周期、各试验点试验报告和汇总结果；
（四）抗性鉴定报告；
（五）品质检测报告；
（六）DUS测试报告或品种权证书；
（七）非转基因承诺书；
（八）品种现场考察鉴定报告；
（九）品种和申请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及无品种权争议承诺书。
第九条  每年1月、7月集中受理申请材料，在收到申请材料20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者。
申请者可以在接到不予受理通知后30日内陈述意见或者对申请材料予以修正，逾期未陈述意见或者修正的，视为撤回申请；修正后仍然不符合规定的，驳回申请。
[bookmark: _Hlk54616299]第四章  品种试验与测试鉴定
第十条  品种试验由申请者自行组织，应当对品种丰产性、稳产性、适应性、抗逆性、品质等进行鉴定。品种试验方案须在每年7月、12月报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品审办”）备案。试验时间不少于2个生产周期，有效试验点不少于3个。试验按各作物试验规范执行，试验规范另行制定。品种试验应当建立原始数据档案，保证可追溯。
第十一条  第八条中的（三）、（四）、（五）、（六）、（七）款相关试验和检测，具备相应试验、测试、检测条件和能力的单位可自行组织进行，不具备条件和能力的可委托具备相应条件的能力的单位进行。报告由试验技术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出具报告的单位的公章。
第十二条  在生长的关键时期，省品审办组织现场考察。现场考察鉴定专家组由专家库中抽取的相关专家3~5人组成，对试验质量和品种表现进行评价，形成现场考察鉴定报告。
第五章  品种认定与公告
第十三条 品种认定实行专业委员会初审和主任委员会审核制度。
第十四条 省品审办召开认定初审会。初审会由13名专家参加，到会专家达到初审会应到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会议有效。初审采用无记名投票表决，赞成票数达到应到专家总数二分之一的品种，通过初审。
初审通过的品种，在省农业农村厅网站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15日。
第十五条  公示期满后，省品审办将初审意见、公示结果提交主任委员会审核。审核通过的品种，通过认定。
第十六条  认定通过的品种，由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公告，并颁发认定证书。
认定公告公布的品种名称为该品种的通用名称。禁止在生产、经营、推广过程中擅自更改该品种的通用名称。
第十七条 认定未通过的品种，由省品审办在30日内通知申请者。申请者对认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省农业农村厅申请复审。
第十八条 认定通过的品种应在认定公告发布之后30日内向省农业农村厅指定机构提交标准样品。
第十九条 认定通过的品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不可克服严重缺陷，或种性严重退化，或失去生产利用价值，或以欺骗、伪造数据等不正当方式通过认定的，由省农业农村厅撤销认定并发布公告。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品种申请、试验、测试、鉴定承担单位与个人应当对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并保证数据可追溯。品种申请、试验、测试、鉴定机构伪造试验数据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一条 品种认定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公正廉洁。不依法履行职责、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自处分决定作出之日起5年内不得从事品种认定工作。
第二十二条 申请者在申请品种认定过程中有欺骗、贿赂等不正当行为的，3年内不受理其申请。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江苏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申请书》《江苏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田间现场考察鉴定报告》由省品审办统一制定。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江苏省农业农村厅2020年12月16日发布的《江苏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办法》（苏农规〔2020〕1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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